
111.10.26 修訂 

國立中興大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
校內審查表 

申請單位     學院       系所 申請延攬 
類別 

□ 國科會講座 
□ 研究學者 

受延攬人姓名 
(計畫主持人) 

中文： 國籍  

英文： 出生 
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延攬人 
最高學歷 

學校 
名稱  所獲 

學位 □博士 □碩士 □學士 

系所 
名稱  畢業 

年月  

受延攬人現職

及重要經歷 

服務單位 專(兼)任 職稱 任職起迄日 

   自   年   月   日起 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   自   年   月   日起 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   自   年   月   日起 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全程延攬期間 自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研究計畫名稱  

審

核 

系所 
(申請單位) 

受延攬人之申請延攬類別資格業經  年  月  日本單位     

(會議名稱)審查通過符合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

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三點第一項第（  ）款第  目之規

定，且本單位願意提供受延攬人研究所需相關空間及設備，並協助相關

行政作業，請同意申請。(檢附會議紀錄如次)。 

          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

學院 
建請同意申請。 

     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

研發處 
計畫業務組 

擬於奉核後，依國科會規定將本申請案函送國科會。 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主管簽章： 

機關首長 
同意申請。 

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本表奉核後，請於辦理線上申請作業時掃描上傳至國科會系統，做為「申請機構完成

審查程序之證明文件」。 


